
四川省分局网站业务咨询

常见问题一览

企业外资外债相关问题

1、问：根据《外债登记管理办法》“非银行债务人需在

所属分局辖区意外选择开户银行，或者开立外债账户超出规

定个数的，应当经所在地外汇局核准”规定，四川省内企业

是否可以在异地开立外债专户？若可以，需办理什么手续？

答：异地开立外债账户，债务人需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

申请，并经所在地外汇局核准。

2、问：外资企业购买成都一家内资企业 20%的股权，是

否可以将外币结汇后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

答：取得商务、工商部门的许可后，在银行办理相关业

务。结汇相关规定参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

本项目结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6〕16 号。

3、问：外商投资企业 A 的唯一股东 B 是一家注册在香

港的企业，在 2015 年将企业 A 的股份完全转让给国内其它

普通企业 C 及 D，A 企业的性质由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

企业，此事在外经委和国税局都做了股权变更登记。但 C企



业在收购 A企业股权时，没有向 B付清股权转让款。现 A企

业 2018 年度有分红，C企业打算将得到的分红款用以冲抵所

欠 B的股权转让款。请问，如何将 C企业的分红款转入 B的

香港账户？需要哪些手续？

答：如 A企业已在银行办理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变更登

记手续，即可在银行办理利润汇出、股权转让对价款的支付

等手续。

4、问：目前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利润汇出业务需要审核

哪些资料？主要依据的法规有哪些？

答：目前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利润汇出业务主要的法规依

据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是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等。此项业务可

直接在银行办理，具体审核资料可与业务办理银行沟通。

5、问：我司为境内国有法人，现有境外（香港）投资

（目前该资金在境外金融机构）需要回到境内，我司在香港

也有子公司，请问资金该如何回到境内呢？

答：（香港）境外机构到中国大陆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需到商务部门备案，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到注册地银

行办理外商投资外汇登记。在银行开立外汇资本金账户后，

该资金可汇入所开立的资本金账户，调回境内按照相关政策



适用。

其他

1、 问：请问，根据《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 25

条“境内机构提供或接受其他形式跨境担保，在符合境内外

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前提下，可自行签订跨境担保合同。除

外汇局另有明确规定外，担保人、债务人不需要就其他形式

跨境担保到外汇局办理登记或备案，无需向资本项目信息系

统报送数据”，针对“其他形式跨境担保”（如境内银行向境

外银行开立备证，境外银行向川内企业发放外债贷款），对

于“另有明确规定”是否需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如有，办

理手续是什么？

答：担保人为境内企业或个人，内保外贷项下业务需逐

笔到外汇局做签约登记。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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